
　　

　　

　　

国 家 矿 山 安 全 监 察 局 文 件
矿安〔２０２３〕１１９号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露天矿山

边坡监测系统建设及联网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矿山安全监管部门,国

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省级局,有关中央企业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,深刻吸取内蒙古阿拉善新井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“２２２”特

别重大坍塌事故教训,有效防范和遏制露天矿山重特大事故发生,

经研究,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决定开展露天矿山边坡监测系统建

设及联网工作.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工作目标

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,深刻吸取近期露天矿山事故教训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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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利用３年时间基本建成全国露天矿山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

系统,实现对露天矿山重点区域、关键环节重大安全风险的识别监

测和精准研判,推动矿山安全监管监察模式向远程化、可视化、智

能化方式转变,推动矿山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.按照

“重点突出、急用先行”的原则,２０２３年完成重点露天矿山边坡监

测系统建设,并开展联网工作.

二、建设任务

(一)建设范围.正常生产建设露天煤矿;边坡现状高度１５０

米及以上的正常生产建设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.

(二)建设内容.包括:表面变形、视频图像、内部变形、应力、

地下水、爆破振动、降雨量等.其中,表面变形和视频图像为必须

监测项目,其他监测项目根据现行标准规范和各级矿山安全监管

监察部门要求,结合矿山实际开展建设.

(三)联网方式.按照“企业―省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―

国家局”的方式上传感知数据,按照“成熟一个、联网一个”的原则

做好数据联网接入.具体联网接入规范,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

另行制定.

三、组织实施

(一)责任分工.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省级局会同各省级煤

矿安全监管部门指导并督促露天煤矿企业开展建设及联网工作;

各省级非煤矿山安全监管部门指导并督促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企

业开展建设及联网工作.

—２—



(二)设计要求.露天矿山企业要委托原设计单位,或具备相

应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边坡监测系统设计,并组织专家评审通过

后按设计实施及验收;已开展边坡监测系统建设但不符合本文件

要求的露天矿山企业,要补充设计或重新设计.

边坡监测系统应当根据露天矿山边坡勘察报告、边坡稳定性

研究报告和开采设计等资料,结合采场边坡工程地质复杂程度、水

文地质条件、生产和揭露的地质情况及排土场基底地质条件、排弃

方式、剥离物构成等情况,分区评估边坡稳定性现状,明确各分区

内边坡安全监测等级,按照最终边坡境界、不同时期和不同开采要

求进行边坡监测方案总体设计,并按设计要求分阶段进行建设.

(三)完成时间.建设范围内的露天矿山应当于２０２３年１２月

３１日前完成边坡监测系统建设,并开展联网工作.

四、工作要求

(一)加强组织领导.各省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高度重

视,加强组织领导,成立工作专班,细化工作措施,加强指导督促;

露天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是此项工作的第一责任人,要组织制定

并落实工作方案,保障所需资金、物资、人员,制定工作措施,确保

按要求完成建设(具体要求见附件).

(二)强化管理使用.边坡监测系统是露天矿山的重要安全设

施,应当逐步纳入“三同时”管理.露天矿山企业应当合理设置预

警参数,完善预警处置流程,加强边坡监测系统的使用和维护,确

保系统正常运行、数据真实有效、传输安全稳定,真正发挥监测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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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露天矿山边坡监测系统建设及预警响应要求

本要求所指边坡为:露天矿山采场及排土场边坡.

一、总体要求

露天矿山边坡监测系统建设应当按照本«通知»要求,并遵照

«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程监测规范»(GB ５１２１４－２０１７)、«露天

煤矿边坡变形监测技术规范»(GB/T ３７６９７－２０１９)、«露天矿边

坡稳定性分析及岩移监测方法»(MT/T １１８３－２０２０)、«非煤露

天矿边坡工程技术规范»(GB ５１０１６－２０１４)、«金属非金属露天

矿山高陡边坡安全监测技术规范»(AQ/T ２０６３－２０１８)等现行

标准规范和各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求,结合矿山实际开展

建设.

二、矿端建设

(一)监测范围.

１所有正常生产建设的露天煤矿采场和排土场边坡.

２所有正常生产建设的现状高度１５０米及以上的金属非金

属露天矿山采场边坡.

３所有现状堆置高度１５０米及以上的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

在用排土场的边坡.

(二)监测项目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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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必须监测项目:边坡表面变形、边坡视频图像.

２其他监测项目:根据露天矿山实际情况,按照现行标准规

范开展内部变形、应力、爆破振动、降雨量、地下水、地表水等项目

监测.

(三)监测布点.

１边坡表面变形监测.推荐使用地基干涉雷达(以下简称:

边坡雷达)、全球导航卫星系统(以下简称:GNSS)一种或两种方

式对边坡进行监测.其中,对未靠帮(未终了)边坡和 GNSS安装

施工存在安全隐患的边坡,建议使用边坡雷达进行监测.

(１)边坡雷达.单台边坡雷达安装位置要与观测目标保持通

视,距离目标边坡的最远距离不大于４０００米、水平监测范围覆盖

角度不大于１２０度,并远离电磁干扰区和雷击区,避开震动干扰及

地表沉陷区域,确保雷达监测点地基稳定.

(２)GNSS.边坡监测点应严格按照«煤炭工业露天矿边坡工

程监测规范»(GB ５１２１４－２０１７)和«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高陡边

坡安全监测技术规范»(AQ/T ２０６３－２０１８)中相关条款要求布

设;坡顶应设监测点,安装位置距离坡顶线不大于３０米;年度边坡

稳定性评价报告中鉴定为不稳定的边坡,监测线间距不大于１００

米,测点垂直距离不大于５０米.

２边坡视频图像监测.监测范围应覆盖边坡全部区域,使用

高清摄像头,单台摄像头覆盖半径不超过２０００米.

３其他监测.按照现行标准规范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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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监测设备.

１边坡雷达应满足:监测精度优于１毫米;距离向分辨率不

大于０５米,方位向分辨率不大于１０毫弧度;设备年度在线率不

低于９０％.

２GNSS应满足:支持北斗等;平面静态解算精度优于(２５＋

１×１０－６D)毫米,高程静态解算精度优于(５０＋１×１０－６D)毫米,

其中D为所测量的基线长度;设备年度综合在线率不低于９０％.

３高清摄像头应满足:具备后期加装 AI智能视频识别的条

件,图像分辨率优于４００万像素;图像及视频参数不小于１/２７＂

靶面尺寸,低照度彩色不大于０００５勒克斯,黑白不大于０００２５

勒克斯,具备可见光或红外补光功能;视频监控系统的数据保存时

间不得少于３０天;设备年度综合在线率不低于９０％.

４其他监测设备:按照现行标准规范要求,可选用自动式全

站仪、裂缝计、倾斜计、应力计、爆破振动仪、水位计、雨量计等设备

进行监测.

三、预警及响应

(一)预警值设置.露天矿山企业是边坡监测预警值设置的责

任主体,企业不具备能力的,要委托专业机构进行预警服务.预警

值应结合年度边坡稳定性分析报告设置,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更

新,至少每半年核定一次.年度边坡稳定性分析报告应设立专章

分析近一年的边坡监测情况,并提出下一年度预警值设置建议.

(二)预警等级设定.预警等级应分为四级,分别用红、橙、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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蓝标示.短时间内滑坡可能性非常大,极易造成人员伤亡的应定

为一级红色预警;短时间内滑坡可能性大,容易造成人员伤亡的应

定为二级橙色预警;滑坡可能性较大,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应定为

三级黄色预警;有滑坡可能性且影响正常生产的应定为四级蓝色

预警.

(三)预警响应处置.露天矿山企业是预警响应的责任主体,

应建立边坡监测预警分级响应处置机制,并纳入应急预案,第一时

间进行核实、处理、整改.预警及响应处置情况要形成信息台账,

实现预警信息有效、及时处置和闭环管理.

(信息公开形式:依申请公开)

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 ２０２３年８月３１日印发　

承办单位:法规科技司 经办人:王洪磊 电话:６４４６４１３４ 共印８０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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